
42_住宅法施行細則

最新公(發)布日期: 民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

第 1 條
本細則依住宅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六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 1-1 條
1.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社會福利團體，指符合下列各款規
定之一者：
一、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財團法人
。
二、經長期照顧服務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公益性長期照顧服
務機構法人。
三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障
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社會救助法等社會福利相關法規，經該管
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機構。
四、財團法人依前款附設之社會福利機構。
五、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並經法人登記，其章程規
定設立宗旨與目的及主要任務係為從事兒童、少年、老人、
婦女、身心障礙、性侵害防治、家庭暴力防治及社會救助等
社會福利業務者。
2.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轉租，指前項社會福利團體提供本
法第四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並提供生活支持服務為限，
不包含提供護理、養護、安養及長期照顧等項目。

第 2 條
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，其認定方式
如下：
一、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、第六款至第九款：符合各該
管法律規定，並依法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者。
二、第十款：經災害主管機關依法認定為遭受災害之人民，
且其合法房屋因受災致不堪居住者。
三、第十一款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認定、列
冊在案，並認有安置必要者。
四、第十二款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認定者。

第 3 條
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、第三項規定擬訂之住宅計畫
及財務計畫，應視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：
一、計畫目標。
二、相關計畫執行情形。
三、社會經濟發展、國土空間規劃、區域發展、都市計畫、
產業、人口、住宅供需、財政狀況、住宅負擔能力、居住品
質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。
四、住宅發展課題、對策及工作項目。
五、財務規劃：
（一）經費需求。
（二）經費籌措及分配。
六、計畫之預期效應及績效評估。
七、其他相關配合措施及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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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
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定期查核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機關應每年查核一次，並得視需要隨時辦理。

第 5 條
1.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社會住宅，應擬訂興辦
事業計畫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一、中央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，報請行政
院備查。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
）主管機關擬訂，報經首長核定後，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
。
三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者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，
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備查
。
四、主管機關設立或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興辦者：由專責法
人或機構擬訂，報經法人或機構之設立（監督）機關核定後
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五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由所屬機關、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
興辦者：由所屬機關、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擬訂，報經主管
機關核定後，分別送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2. 前項所定興辦事業計畫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一、社會住宅供需分析。
二、興辦方式及具體措施。
三、租賃方式。
四、營運管理計畫。
五、財務計畫。
六、執行期程。
3.
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得以單一案件或彙整數案件方式辦理。
4. 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之變更或廢止，其辦理程序依前三項
規定。

第 5-1 條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興辦社會住宅，
得委由所屬機關、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。

第 6 條
1. 非營利私法人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租用公有社會
住宅，其租用規模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求決定之。
2. 公有社會住宅出租予非營利私法人採公開申請方式，超過
一家申請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以評選方式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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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條
1. 住宅使用人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訴時，應
檢具申訴書，載明下列事項，由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
章：
一、申訴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居
所、電話。
二、有申訴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
字號、住居所、電話。
三、被申訴人。
四、申訴請求事項。
五、申訴之事實及理由。
六、證據。但無法提供者，免附。
七、申訴之日期。
2. 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訴之日期，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。但以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，以交
郵當日之郵戳為準。
3. 申訴書不符合前項規定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訴人於文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補正
。

第 8 條
1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議申訴事件應以書面審查為
原則，並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；必要時，得通
知有關機關、申訴人、被申訴人或利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
陳述意見。
2. 前項申訴之決定，應自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收受申
訴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為之，並應將申訴決定通知申訴人及
被申訴人。

第 9 條
原由中央主管機關為興建國民住宅已取得且尚未開發之國有
土地，得委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管理維護。

第 10 條
1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及第
二項規定辦理相關土地或設施更名登記，於公寓大廈管理條
例施行前申請建造執照之國民住宅社區，應依本法第六十一
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但國民住宅出售當時之售價計算書載有
各戶原持有面積者，得依各該計算書所載面積計算其權利範
圍。
2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仍有困難者，得請求中央
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及住戶代表研商處理之。

第 11 條
原由政府興建獨立使用之國民住宅社區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
一項規定辦理綠地及法定空地外之空地更名登記時，其個別
所有權之比例，以各宗土地專有部分之樓地板面積占該整體
住宅社區全部屬於專有部分之樓地板面積比例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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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條
1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囑託
地政機關辦理更名登記時，應於囑託登記清冊註明應隨同移
轉或設定負擔之主建物建號。
2. 地政機關辦理前項囑託登記時，應於該主建物標示部及辦
理更名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部註記應隨同移轉或設定負
擔之情形。

第 13 條
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GOGOTest【法條本補充服務】

http://www.tcpdf.org



